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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通告函件第1號








執事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條例》的供款條文定於明年實施。本局收到不少從事稅務工作的人士､律師及公積金計劃經理對在實施強積金計劃時有關稅務方面的查詢。由於所提出的事項多是關於由職業退休計劃過渡至強積金計劃時將會出現的各種情況，所以一般而言亦普遍見於該行業內。





2.	本通告函件載明本局對截至目前為止收到的有關問題的立場。由於發出本通告旨在方便僱主預先計劃及服務提供者設計計劃，故此《稅務條例》有關條文的引用會和下文載述的原則一致。本通告函件表達了本局的看法，為納稅人､他們授權的代表，以及他們在退休計劃行業內的專業顧問提供資料及指引。不過，本通告並沒有法律約束力，亦不會影響個人向局長､稅務上訴委員會或法庭提出反對或上訴的權利。





3.	有關行業亦曾要求本局發出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以解釋本局對他們所關注問題的立場。但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通常是在有關法例實施時，以及在確定了納稅人所關注的主要實際技術問題後方才發出。由於和強積金計劃有關的稅務條例仍未實施，發出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似屬言之過早。假如在此期間，再出現有廣泛影響的問題，本局會考慮再發出通告函件，以助解決。





從計劃中提取的款項的評稅





4.	任何人士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均須徵收薪俸稅。《稅務條例》第9(1)條載述了因受僱工作而獲得的入息一詞的定義。在有關的範圍內，就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組成的計劃而言，按照第9(1)(ab)條的規定，會把僱員從該類計劃中藉折算或其他方式而收取的任何款項，但不包括符合第8(1)(b)條規定的退休金，歸入因受僱工作而獲得的入息，詳情如下：





如有關款項並非由於該僱員的服務終止、死亡、無行為能力或退休而收取 - 則由僱主根據該計劃為該僱員所作的全部供款，均須課稅﹝第9(1)(ab)(i)條﹞�


如有關款項是由於該僱員的服務終止而收取 - 則由僱主供款中超出按照第8(4)(b)條計算所得的合乎比例的利益的款項﹝第9(1)(ab)(ii)條﹞，方須課稅





相應地，因死亡、無行為能力或退休而收取，以及因終止服務而收取但又不超出合乎比例的利益的款項，則不會被當作應課薪俸稅的入息。第8(2)(cb)條補充第9(1)(ab)條。該條文明確訂明，在計算應課薪俸稅入息時，不包括在服務終止(不超出合乎比例的利益) 、死亡、無行為能力或退休時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中取回的款項。





5.	第9(1)(ab)條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從根據《強積金計劃條例》組成的退休計劃中提取的款項。有關僱員從該兩類退休計劃中所提取款項的薪俸稅處理方法摘要載列於附錄A。





強積金計劃供款條文的實施





6.		強積金計劃供款條文實施後，現時設有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可以有下列選擇：





把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轉為獲豁免遵守強積金規例的職業退休計劃（「豁免計劃」）(經申請並須由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批准)，以及�-	僱主不設立強積金計劃﹔或�-	僱主設立強積金計劃，與豁免計劃並行。


保留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以提供補足權益，僱主並須設立強積金計劃，而所有僱員均須加入。


把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清盤，僱主另行設立強積金計劃。





過渡安排





7.		僱主如將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轉為豁免計劃，在過渡期間僱員應繳的薪俸稅並無改變。僱員繼續成為豁免計劃的成員，不會出現從職業退休計劃提取累算權益的情況。就屬於僱主向職業退休計劃供款的累算權益，僱員可在服務終止(須符合不超出合乎比例的利益的規定) 、退休、死亡或無行為能力時取回。在該情況下取回的款項不必課繳薪俸稅。以上所指的職業退休計劃可以是豁免計劃或僱主所保留以提供補足權益的職業退休計劃。





8.	設立強積金計劃的僱主，可以繼續營辦職業退休計劃但容許僱員轉往強積金計劃，又或把職業退休計劃清盤。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會出現提取累算權益的情況。從職業退休計劃轉往強積金計劃的任何累算權益款項不須即時課繳薪俸稅。這些款項的課稅處理方法，猶如保留在職業退休計劃內的款項一樣。在強積金計劃內，仍可繼續把有關權益轉歸每一僱員，猶如他們沒有從一個計劃轉往另一個計劃一樣。另一方面，如僱員獲准在非退休、死亡或無行為能力的環境下，從職業退休計劃中提取他們的累算權益，僱員須就屬於僱主供款而取得的全部累算權益納稅。一般預計所有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都可選擇轉往強積金計劃或提取他們的累算權益。在所有成員均有權選擇的前提下，他們應課繳的薪俸稅將會根據附錄B所列特惠方法來處理。本局保留對濫用特惠計稅者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利。





9.	基本上，僱員如非在終止服務、退休、死亡或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提取屬於僱主對職業退休計劃的供款的累算權益，才須課繳薪俸稅。如有關款額由職業退休計劃轉至強積金計劃作為自願供款，則無須即時課繳薪俸稅。有關僱員在不同情形下的薪俸稅課稅情況載列於附錄B。





有關由已清盤的職業退休計劃轉至強積金計劃的自願供款





10.	職業退休計劃清盤後，將其權益（包括其僱主的供款）轉至強積金計劃作為自願供款的前成員，可獲給予與留在職業退休計劃時所得的同等待遇。如該等自願供款留在強積金計劃內，直至終止服務（須符合不超出合乎比例利益的規定）、退休、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時才提取，將無須在提取有關款項時課繳薪俸稅。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所提取的款項內由先前職業退休計劃轉至強積金計劃的任何僱主供款，則須課繳薪俸稅。不論所選擇的記錄方法如何，轉至強積金計劃的自願供款的性質將獲保留。由已清盤職業退休計劃轉至新強積金計劃的僱主供款部分的款額和性質，亦不會僅僅因記錄為自願供款而有所改變。僱主必須就每名由職業退休計劃轉至強積金計劃的僱員，記錄和保留包括在所轉移自願供款內的僱主供款的詳情。該等自願供款如非在終止服務（須符合不超出合乎比例利益的規定）、退休、死亡或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提取，僱主有義務在該年度的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內申報僱員所收取的應課稅款額。





利得稅考慮因素





11.	《稅務條例》第15(1)(h)條規定任何人須就他們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所收或應收的供款退款予以課稅，但以該人被確定應評稅利潤時容許予以扣除的款額為限。僱主在職業退休計劃清盤後獲發還其對該計劃所作的供款，須予課稅。如僱主獲發還的款額比其對該計劃所作的供款為多，他們無須就任何超出的款額（即職業退休計劃的投資收益）課稅。





退休計劃成立和清盤的費用





12.	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成立的退休計劃與其營辦的僱主擁有獨立法律身分。職業退休計劃在清盤時出售其所持有的投資而招致的任何虧損，於釐定成立該等計劃的僱主的應評稅利潤時不能作出扣除。另一方面，僱主因成立強積金計劃、修改職業退休計劃的規則以符合強積金規例或把職業退休計劃清盤而招致的費用通常會獲得扣除。有關開支被視為僱主因改變僱員薪酬基準，而非因改變其業務架構所招致的。

















		署理稅務局局長單羅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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